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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. 入學通知、學號、選課及相關資訊，請詳本校新生服務網（路徑：本校首頁/行政單位/教務處/新生服務網）。
	（五） 本校辦理備取生遞補作業截止日：115年8月31日(遇假日順延)。
	（六） 錄取考生（含正取、備取生）未完成驗證者，視同自願放棄入學資格，對於驗證及錄取報到之作業程序有任何疑義者，請電洽（02）2938-7892、2938-7893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；對於上網維護新生基本資料表有任何疑義者，請電洽（02）2938-7708本校教務處註冊組。

	十七、放棄入學資格之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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